
富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○二年股東常會議事錄 

時間：民國一○二年六月十日星期一 上午九時整 

地點：新北市新店區三民路18號  崇光女中 恩寵樓2F國際會議廳 

出席：出席股東及股東代理人股份計79,448,696股，佔公司已發行股份115,536,412

股之68.76%，已達法定出席股數。 

列席：劉智園律師、立本台灣聯合會計師事務所－張書成會計師 
監察人：劉錦進先生 

主  席：賴如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 錄：何慶章 

壹、宣佈開會：出席股數已達法定出席股數，依法宣佈開會。 
貳、主席致詞：(略) 
參、報告事項 
第一案 

案 由：一Ｏ一年度營業報告，敬請鑒察。 

說 明：本公司一Ｏ一年度營業報告書，請參閱【附件一】。 

股東發言：股東戶號43384號提出意見，經主席回覆後洽悉。 

 
第二案 

案 由：監察人審查一Ｏ一年度決算表冊報告，敬請鑒察。 

說 明：本公司一Ｏ一年度財務決算表冊業經會計師查核竣事，並經監察人審查完竣出

具審查報告書，請參閱【附件二】。 

股東發言：股東戶號43384號提出意見，經監察人回覆後洽悉。 

 

第三案 

案 由：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(IFRSs)對本公司可分配盈餘之調整情形及所提列之特

別盈餘公積數額報告。 

說 明：依101.4.6金管證發字第1010012865號函規定報告如下：  

 1.本公司因採用 IFRSs 編製財務報告致 101 年 1 月 1 日(轉換日)保留盈餘淨減少    

10,315 仟元，累積至 102 年 1 月 1 日則為淨減少 17,514 仟元。  

2.本公司因首次採用 IFRSs 致轉換日保留盈餘淨減少，故依 101.4.6 金管證發字

第 1010012865 號函規定，無須就轉換日首次採用 IFRSs 編製財務報告時，因

選擇適用 IFRSs 第一號豁免項目，而就股東權益項下之未實現重估增值及累計

換算調整數(利益) 轉入保留盈餘部分於 102 年 1 月 1 日就前述轉入保留盈餘

部分提列特別盈餘公積。 



肆、承認事項 
第一案 
案 由：承認一Ｏ一年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，敬請 承認。      （董事會提） 
說 明：  

1. 本公司一Ｏ一年度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，業經立本台灣聯合會計師事務所

劉克宜及張書成會計師查核竣事，連同營業報告書經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審核

完竣，敬請 承認。 
2. 檢附本公司一Ｏ一年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，請參閱【附件

一】及【附件三】。 

股東發言：股東戶號46967、43384號提出意見，經主席回覆後洽悉。 

決 議：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。 
 
第二案 
案 由：承認一Ｏ一年度盈餘分配案，敬請 承認。                 （董事會提） 
說 明： 

1. 本公司民國一Ｏ一年度盈餘分配表業經董事會通過，並經監察人查核完竣，

依據本公司章程第21條規定，擬將一Ｏ一年度盈餘分配表列如下。 
2. 現金股利之配息基準日及配發現金股利之相關事宜，擬俟本案於股東會決議  
  後，授權董事長訂定並全權處理之。 

 
富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一 O 一年度盈餘分配表 

單位：新台幣元 
項目 金額 備註 
來源項目:   
期初餘額 2,219,807  
一 O 一年度稅後淨利 256,070,653  
減: 提列法定盈餘公積 (25,607,065)  
截至一 O 一年底累積可分配盈餘 232,683,395  
盈餘分配項目：   
股東紅利─現金 (註一、二) 213,742,362 每股 1.85 元

期末未分配盈餘（註三） 18,941,033  
註一：若本公司於除息基準日之流通在外股數有所變動者，擬請股東會通過後授權

董事長全權處理依本次盈餘分派之現金股利總額，調整股東每股配發金額。 
註二：現金股利每位股東發放至元為止，元以下捨去，惟配發不足 1 元之畸零款部

份，轉列公司其他收入。  
註三：本公司一 O 一年度盈餘分配表分配盈餘原則：先分配一 O 一年度可分配盈

餘。 
註四：配發員工分紅新台幣$16,287,838 元及董監事酬勞新台幣$6,980,502 元，全以

現金發放，擬請股東會通過後授權董事長依相關規定核發。 

決 議：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。 



伍、討論事項 
第一案 
案  由：本公司資本公積發放現金案，提請 討論。 
說  明：1.本公司擬將超過票面金額發行股票所得溢額之資本公積-發行溢價計新台幣 
          75,098,668 元，按配發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持有股份，每股配發 0.65 元 
          現金。 
        2.現金配發至元為止，元以下捨去，惟配發不足 1 元之畸零款部份，轉列公司

其他收入。  
        3.現金俟股東常會通過後，授權董事長訂定配發基準日分派之。本分派案如經

主管機關修正，或因買回本公司股份、庫藏股轉讓員工或註銷、員工認股權

憑證執行等，致影響流通在外股份數量，配發現金比率因此發生變動時，擬

俟本案於股東會決議後，授權董事長全權處理之。  
決  議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。 

 
第二案 
案 由：本公司『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』部份條文修訂案，提請 討論。 
說 明：依一 O 一年七月六日金管證審字第 1010029874 號令修正『公開發行公司資金

貸與及背書保證處理準則』，茲修訂本公司之『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』請參

閱【附件五】。 
決 議：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。 

  
第三案 
案 由：本公司『背書保證辦法』部份條文修訂案，提請 討論。 
說 明：依一 O 一年七月六日金管證審字第 1010029874 號令修正『公開發行公司資金

貸與及背書保證處理準則』，茲修訂本公司之『背書保證辦法』請參閱【附件

六】。 
決 議：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。 
 
第四案 
案 由：本公司『公司章程』部份條文修訂案，提請  討論。 
說  明：因應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實施及公司營運需要，擬修訂『公司章程』部份條文，

修訂對照表請參閱【附件七】。 
決 議：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。 
 
陸、臨時動議 

股東發言：股東戶號43384號提出意見，經主席回覆後洽悉。 
 
柒、散會(上午九時四十七分) 
本次股東會紀錄僅載明會議進行要旨，且僅載明對議案之結果；會議進行內容、程序及

股東發言仍以會議影音為準。 
 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